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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編號: 510) 

 
須予披露交易 

出售上市證券 
 

 
董事會謹此宣佈，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五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期間，本集團透過時富三和

金銀業（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於公開市場以總代價約10,000,000港元（不包括印花稅及

相關開支）出售總共44,600股美團股份。 
 
由於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故出售事項構

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章下之須予披露交易，及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佈規定。 
 

 
出售事項 
 
由二零二一年六月五日至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期間，本集團透過時富三和金銀業（本公司之一

間全資附屬公司）於公開市場出售總共44,600股美團股份，總代價約為10,000,000港元（不包括印

花稅及相關開支），將在結算時以現金收款。 
 
由於出售事項乃於公開市場進行，已出售股份的對手方身份未能確認。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已出售股份對手方及已出售股份對手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以外之獨立第三方。 
 
  



 

 2 

有關美團之資料 
 
美團為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中國領先的生活服務電子商務平台。其平台用科

技連接消費者和商家，提供服務以滿足人們日常「吃」的需求，並進一步擴展至多種生活和旅遊

服務。 
 
以下財務資料摘錄自美團之刊發文件︰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港元 人民幣百萬元 百萬港元 
     
收入 97,529 117,035 114,795 137,754 
除所得稅前溢利 2,762 3,314 4,438 5,326 
年內溢利 2,236 2,6836 4,708 5,650 

 
根據美團之刊發文件，美團集團分別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擁 有 經 審 核 資 產 淨 值 人 民 幣 92,054,000,000 元 （ 相 當 於 約 110,465,000,000 港 元 ） 及 人 民 幣

97,634,000,000元（相當於約117,161,000,000港元）。 
 
根據美團之刊發文件，美團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十日擁有未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人民幣

134,829,000,000元（相當於約161,795,000,000港元）。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之主要業務包括(a)提供網上及傳統之證券、期貨及期權，

及人壽保險、互惠基金及強制性公積金產品之經紀業務，(b)債券及股票投資及衍生工具之自營交

易 ， (c) 提 供 保 證 金 融 資 及 貸 款 服 務 ， 及 (d) 提 供 資 產 管 理 服 務 。 有 關 其 他 資 料 ， 請 瀏 覽

www.cfsg.com.hk。 
 
已出售股份乃本集團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三日至六月二十二日期間購入，總購入價約為13,800,000
港元。於出售事項後，本集團將實現賬面虧損約3,800,000港元，即就出售事項所收取之代價與上

述美團股份的收購成本連同印花稅和相關費用之間的差額。 
 
由於出售事項乃於公開市場並以現行市價進行，董事認為出售事項之條款屬公平合理。鑑於最近

香港股市波動及當前市場氣氛，董事認為，採取審慎的投資策略，變現其對美團股份的投資以提

高本集團的資金流動狀況是有利的。。本集團擬將出售事項的所得款項用於一般營運資金或其他

合適的投資機會。經考慮上述因素，董事認為出售事項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由於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故出售事項構

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4章下之須予披露交易，及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的申報及公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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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時富三和金銀業」 指 CASH Trinity Bullion Limited（時富三和金銀業有限公司），一間於

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本公司」 指 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時富金融服務集團有限公

司）（股份編號：510），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證

券在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於本公佈內披露之有關本集團出售已出售股份 
 

「已出售股份」 指 本集團已出售之總共44,600股美團股份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美團」 指 美團，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

板上市（股份編號：3690） 
 

「美團集團」 指 美團及其附屬公司 
 

「美團股份」 指 美團股本中的普通股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4 港元之普通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之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幣值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法定幣值 
 

「%」 指 百份比 
 

 代表董事會 
執行董事及財務總裁 

李成威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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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發表日期，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關百豪博士太平紳士 鄭樹勝先生 
李成威先生 盧國雄先生 
關廷軒先生 勞明智先生 
張威廉先生  
  

 
僅供說明之用及除另有說明者外，於本公佈內，人民幣兌港元乃按人民幣1.0元兌1.2港元之匯率
換算。有關換算不應視為任何金額已按或應已按或可按該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本公佈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 僅供識別 


